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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 號:

保存年限:

內正支部 函

機關地址: 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8樓u克防署)

聯絡人:吳霈禎

聯絡電話 : (02)8195-9119轉9229

傳真電話: (02)8911-4725 

尸市基隆路二的1號13號之 電子信箱 : wu85 1142@nfa.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 ] 13年6 月 7 日

發文字號 :內授消字第 1l 31602519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話: I 清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書表格式，業經本

部於113年6 月 7 日以內授消字第 11316025192號令訂定發
布，如需訂定發布規定，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zaette.nat.gov.tw/egFront )或本部清防署全球資
訊網 (https: //www.nfa.gov.tw ) 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

正本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本部清防署港務消防大

隊、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士)協會、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

市消防設備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 、桃園市消防設備師公

會、新竹縣消防設備師公會 、 臺中市消防設備師公會、台南市消防設備師公

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基隆市消防設備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消防設備士公會、新北市消防設備士

公會、桃園市消防設備士公會 、 新竹縣消防設備士公會、查中市消防設備士公

會、彰化縣消防設備士公會、雲林縣消防設備士公會(籌備處)、台南市消防設備

士公會、高雄市消防設備士公會、屏東縣消防設備士公會、中華民國消防工程

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消防器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氏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 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灣省機械技師公會、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電氣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部消防署(綜合企釗組 【 法制料】、 預防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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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
內授消字第11316025192號

 

訂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書表格式，並自即日生效。

附「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書表格式

部　　長　劉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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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申請流程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內政部 

申請證書 

申請人 
考試通過 

核發 

執業執照 

通過 

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第一次申請) 

1.執業機構登記證明文件及曾任職職務之服務證明書(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 

2.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出具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3.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之證書及專科以上學校之講授消防

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學科二門主科證明書。 

4.各級消防機關註記其從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竣工查驗或安全檢查工作之公文。 

退回補件 

未通過 

通過 

退回補件 

未通過 

取得執業執照後，
務必加入公會且依
「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測試及檢修
作業辦法」第二條
辦理簽名及執業圖
記樣式之登記。 

申請 

執業執照 

取得證書 

申請人備妥
申請資料 

 

 

執業執照申請資料 

1.申請書。 

2.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

二張。 

5.依執業方式檢具相關文件。 

(1)檢具事務所得作為辦公室使用之證明

文件影本。 

(2)檢具公司、有限合夥、商業、其他專

業機構或場所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檢具受聘證明文件。 

6.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證明文件正本。 

7.繳納執照費證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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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項登記申請書 

一、申辦類別： 

□ 

核發執

業執照 

□A 首次申請核發執業執照。 

□B 執業執照經廢止五年後，重新申請執業執照。 

□C 新增人員執業資格及執行業務範圍(如消防設備士考上消防設備師) 

□ 

補發執

業執照 

□D 執業執照滅失、遺失，申請補發執業執照。 

□ 

換發執

業執照 

□E 執業執照六年期滿，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F 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自行停止執行業務期滿，執業執照過期申請換發。 

□G 執業執照毀損，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 

變更 

登記 

□H 
身分資料之變更(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

月日)，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執業執照內登記

事項之變更，應

換發執業執照。 

□I 
執業機構名稱變更或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地址遷

移變更，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J 
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變更執業機構執行業務，

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K 
執業機構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地址變更，申

請換發執業執照。 

□L 
非執業執照內登記事項之變更，如聯絡資訊變動(個人通訊或戶籍地址、

電話、電子郵件異動等)。 

□ 

停歇 

復業 

□M 自行停止執行業務，報請備查。 

□N 歇業(自行停止執行業務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 報請廢止執業執照。 

□O 
自行停止執行業務、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期滿申請復業。 

復業，報請備查。 

□ 

核轉 

遷移 

□P 所屬執業機構遷移至其他直轄市、縣(市)。 

□Q 離職異動至其他直轄市、縣(市)執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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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書件(表)： 

項次 檢附書件種類 

1 □ 審核表一份。 

2 □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或暫行人員證書正本(核准後發還)及影本各一份。 

3 □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外國人應提供護照或居留證影本代之。 

4 □ 
本人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一張自行黏貼於申請書上，一

張浮貼發照使用，背面應填寫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居留證號碼）。 

5 □ 

□5.1 事務所、聯合事務得作為辦公室使用之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5.2 公司、有限合夥、商業、其他專業機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場所之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6 □ 
受聘者受聘證明書(並包含勞工保險紀錄或全民健康保險紀錄其中之一佐證資

料)一份。 

7 □ 

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證明文件正本。 

□7.1 執業機構登記證明文件及曾任職職務之服務證明書(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認證)或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出具任職工

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7.1.1 國外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驗證。 

     □7.1.2 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製作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7.1.3 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7.2 教育部審查合格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之證書及專科以上學校

之講授消防安全設備技術或工程學科二門主科證明書。 

□7.3 消防機關註記其從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竣工查驗或安全檢查工作之

公文。 

8 □ 
□8.1 二年以上消防實務工作服務期間相符之勞工保險紀錄影本一份。 

□8.2 非屬依法令規定應參加勞工保險者，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紀錄。 

9 □ 執照費新臺幣五百元匯款文件正本一份。 

10 □ 原執業執照正本一份。 

11 □ 最近六年內積分三百分以上之專業訓練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 

12 □ 戶籍謄本（應附正本校對）一份。 

13 □ 執業執照滅失、遺失切結書一份。 

14 □ 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證明。 

此致  

○○○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防設備人員姓名：消防設備師(士)   王○○    

通訊地址：郵遞區號□□□□□□                                              

通訊電話：02-12345678#111            手機：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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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執業登記應檢附之書件（表） 

辦理事項 應檢附之書件 備註 

核發

執業

執照 

A 首次申請核發執業執照。 
1、2、3、4、5、

6、7、8、9 

 非受聘者無須檢附書件 6。 

 符合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登記辦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者，免附書件 7、8。 

B 
執業執照經廢止五年後，重新申請執業執

照。 

1、2、3、4、5、

6、9、11 

 

C 
新增人員執業資格及執行業務範圍(如消防

設備士考上消防設備師) 

1、2、3、4、5、

6、7、8、9、10 

 非受聘者無須檢附書件 6。 

 消防設備士考上師，收繳士執業執照註

銷，重計有效期限核發師執業執照。 

補發

執業

執照 

D 執業執照滅失、遺失，申請補發執業執照。 
1、2、3、4、9、

13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補」 

換發

執業

執照 

E 執業執照六年期滿，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3、4、9、10、

11 

 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得申請發還。 

 核發與原領字號相同執業執照，證號註

記「換」。 

F 
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自行停止執行業務期

滿，執業執照過期申請換發。 

1、3、4、9、10、

11 

 以核發日重計有效期限發給執業執照。 

G 執業執照毀損，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2、3、4、9、

10 

 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換」。 

變更

登記 

H 
身分資料之變更(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3、4、9、10、

12 

 應換發執業執照，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換」。 

I 
執業機構名稱變更或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地址遷移變更，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3、4、5、9、

10 

 應換發執業執照，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換」。 

J 
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變更執業機構

執行業務，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3、4、5、6、

9、10 

 書件 5為新執業機構登記文件。 

 非受聘者無須檢附書件 6。 

 應換發執業執照，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換」。 

K 

執業機構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地址

變更，申請換發執業執照。 
1、3、4、5、10、

14 

 應換發執業執照，原執業執照收繳註銷。 

 核發執業執照證號註記「換」。 

 不收取執照費。 

L 

非執業執照內登記事項之變更，如聯絡資訊

變動(個人通訊或戶籍地址、電話、電子郵

件異動等)。 

1、3、10 

 執業執照得檢附影本。 

 更新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系

統資訊，不收取執照費。 

停歇

復業 

M 自行停止執行業務，報請備查。 1、3、10  原執業執照送發照機關收存。 

N 
歇業(或自行停止執行業務逾一年者，應辦

理歇業)， 報請廢止執業執照。 
1、3、10 

 原執業執照送發照機關收繳註銷。 

O 

自行停止執行業務、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期

滿申請復業。 
1、3 

 原執業執照返還申請人。 

 如原執業執照效期屆滿，依辦理事項F檢

附文件申請換發。 

復業，報請備查。 
1、2、3、4、5、

6、9、11 

 重新申請核發新執業執照。 

 非受聘者無須檢附書件 6。 

核轉

遷移 

P 所屬執業機構遷移至其他直轄市、縣(市)。 
1、2、3、4、5、

6、9、10 

 原發照機關將執業執照抽存，確認核轉

後註銷。 

 遷移或異動之直轄市、縣(市)核發與原

執照效期相同之新執業執照。 

 非受聘者無須檢附書件 6。 

 申請人向遷移或異動之直轄市、縣(市)

繳納執照費。 

Q 離職異動至其他直轄市、縣(市)執業機構。 
1、2、3、4、5、

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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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事項登記審核表 
 

申 請 （ 原 登 記 ） 事 項 變  更  事  項（無則免填） 

個
人
或
聯
絡
資
料
登
記 
或
變
更 

姓   名  性別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

居留證號碼） 
 

 

消防設備
人員類別 

□消防設備師(證號：                  ) 
□消防設備士(證號：                  ) 
□暫行設計監造人員(證號：            ) 
□暫行測試檢修人員(證號：            ) 

 

暫行人員
本職身分 

□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機械工程技師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 
□工業安全技師□環境工程技師 
□結構工程技師□消防職類乙級技術士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公： 公： 
宅： 宅： 
行動： 行動： 
電子郵件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 

執
業
方
式
登
記
或
變
更 

執業 
方式 

消防設備人員或暫行人員執業 消防設備人員或暫行人員執業 
擔任負責人(代表人) 受聘人員 擔任負責人(代表人) 受聘人員 
□單獨設立消防設備
人員事務所 

□受聘於消防設備人
員事務所 

□單獨設立消防設備人
員事務所 

□受聘於消防設備人員
事務所 

□與他人組織聯合事
務所 

□受聘於消防設備人
員聯合事務所 

□與他人組織聯合事務
所 

□受聘於消防設備人員
聯合事務所 

□設立公司、有限合
夥、商業 

□受聘於公司、有限
合夥、商業 

□設立公司、有限合
夥、商業 

□受聘於公司、有限合
夥、商業 

□設立其他專業機構 
□受聘於其他專業機
構 

□設立其他專業機構 
□受聘於其他專業機構 

 

□受聘於依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許
可及登記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 

 □受聘於依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管理條例許可及
登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 

 
□受聘依消防法規定
應辦理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之場所 

 □受聘於依消防法規定
應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之場所 

申請 
執業執
照種類 

□消防設備師 
□消防設備士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檢修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測試檢修 

 

原執業執
照字號 

字第               號 字第               號 

執業機構
名稱 

 此欄係非屬「核轉遷移」之執業機構變動填寫 

執業機構
地址 

 此欄係非屬「核轉遷移」之執業機構變動填寫 

執業機構
電話 

 此欄係非屬「核轉遷移」之執業機構變動填寫 

停
歇
復
業 

停業 □自      年      月      日  自行停止執業至      年      月      日 

歇業 □自      年      月      日起歇業 

復業 □自      年      月      日起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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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轉
遷
移 

所屬執業
機構遷移
至其他直
轄市、縣
(市) 

原執業登記直轄
市、縣(市) 

 
欲遷移登記直轄市、

縣(市) 
 

原執業機構名稱  執業機構名稱  

原執業機構地址  執業機構地址  

原執業機構電話  執業機構電話  

離職異動
至其他直
轄市、縣
(市)執業
機構 

原執業登記直轄
市、縣(市) 

 
欲異動登記直轄市、

縣(市) 
 

原執業機構名稱  異動執業機構名稱  

原執業機構地址  異動執業機構地址  

原執業機構電話  異動執業機構電話  

照片請自行粘貼 
 

（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

脫帽半身照） 

第2’ 

領件方式 

一、□郵寄至執業機構住址。 
二、□郵寄至通訊地址。 

二、□郵寄至戶籍地址。 
四、□申請人親自領取。（如電話通知期限內未領取者，將郵寄至戶籍地）。  
 □申請原領執業執照註記作廢後發還。（執業人員每六年申請換證時勾選） 

申請人聲
明事項 

一、本人非現職公務員，並遵守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有關法規之規定且無消防設備人

員法第11條第1項各款不得請領執業執照之情形。（申請自行停止執業、歇業

者，免本項聲明）。 

二、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含傳真補件）均為屬實，所附影本均與正本相符。 

三、本聲明事項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 本表各欄應詳細填載。首次申請執業執照或申請換執業執照書時「申請（原登記）事項」務必填寫完
整。申請執業執照種類，每人以申請一張執業執照為限。 

二、 「申請原領執業執照註記作廢後發還」一欄於每六年申請換證時勾選，未勾選即不發還。 

 

下列各欄由經辦單位批註申請人不必填寫 

審核

意見 

核發、補發、換發

執業執照、執業執

照登記事項變更 

□經審合格，發給執業執照； 

核發日期：               ；執業執照證號：            。 

□不合格，說明：         。 

非執業執照內登載

事項變更 

□變更事項，登錄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系統。 

□不合格，說明：         。 

停歇復業 
□停業、歇業函復備查。 

□函復復業備查。 

核轉遷移 
□函文通知執業機構遷入地或消防設備人員新任職執業機構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呈 

判 

流 

程 

承辦單位 審稿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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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證明書 

           消防設備師（士或暫行從事消防設備設計監造測試檢修人

員）自   年   月   日起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第五款）執業方式，受聘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務所、公司、有限合夥、商業、其他專業機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或場所名稱），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檢修業務。 

      此致 

○○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防設備人員姓名：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居留證號碼）： 

執業機構名稱：                                            （公司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消防設備人員類別及執行業務範圍得自行調整。 

2. 若申請執照之人員為該執業機構之負責人或代表人，則免附本證明書。 

3. 本證明書有效期間自開立起三個月內有效。 

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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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 

○○縣(市)消○執字第○○○○○號 

○○○申請執業核與消防設備人員法規定 

相符核行發給執業執照准予執業登記事項如下： 

一、 姓名：○○○    

二、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居留證號碼）： 

    ○○○○○ 

三、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四、 執業機構名稱： 

五、 執業機構地址： 

六、 消防設備人員類別： 

七、 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字號：消○證字第○○○○○號 

八、 執業範圍：○○○○○ 

九、 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

○○日止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證機關(全銜) 

首長 

照片 

機關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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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執業範圍」依消防設備人員類別如下： 

(一)消防設備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 

(二)消防設備士：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暫行人員：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按證書

類別填寫） 

二、以暫行人員證書申請執業執照者，其執業執照應加註「暫行執業期限至中

華民國一百一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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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服
務
證
明
書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或

護
照
、
居
留
證
號
碼
）
 

出
生
年
月
日

 
證
書
字
號
及
 

核
發
日
期
 

服
務
年
資
起
迄
時
間

 
是
否
現
仍
在
本
執
業
機
構
任
職

 
（
請
於
下
列
□
中
，
擇
一
勾
選
）

 

王
大
明
 

男
 

A1
23
45
67
89
 

66
年

6
月

6
日
 
消
師
(士

)證
字
第

00
01

號
 

(1
11

年
5
月

1
日
) 

起
 

訖
 

□
是
。
  
  

■
否
，
已
於

10
6
年

01
月

01
日
離
職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9 

12
 

31
 

執
行
案
件
起
訖
時
間

(列
舉
) 

部
門
 

職
稱

 
從
事
之
工
作
業
務
名
稱

 
工
作
項
目
摘
要
、
說
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8 

6 
30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新
建
工
程
協
助
消
防
圖
說
設
計
、
監
造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新
建
工
程
協
助
消
防
竣
工
查
驗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場
所
協
助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工
程
施
作

(地
點
) 

 

本
欄
位
請

 

務
必
填
寫

 
※
以
上
服
務
資
歷
共
具
有
【

 ○
年
○
月

 
○
日
】
之
協
助
從
事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
測
試
、
檢
修
或
工
程
施
作
實
務
經
驗
。【

未
填
年
、
月
、
日
者
，
本
表
無
效
】

 

附
記
：

一
、
本
證
明
書
必
須
依
申
請
人
實
際
情
形
詳
細
查
核
填
註
，
如
有
不
實
，
出
證
機
關
（
構
）
之
承
辦
人
、
主
管
人
員
、
負
責
人
、
指
導
之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及
申
請
人
，
均
應
負
法
律
責
任
。

 

 
 
 
 

 
 
 

 
 
二
、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領
有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
具
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者
，
得
申
請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三
、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之
認
定
及
證
明
文
件
，
依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辦
法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規
定
辦
理
。
 

 
 
 
 

 
 
 

 
 
四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應
為
專
任
之
工
作
年
資
，
各
款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年
資
得
合
併
累
計
。
消
防
設
備
師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應
包
括
一
年
以
上
實
際
參
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實
務
之
經
驗
；
執
業
機
構
出
具
之
服
務
證
明

書
應
經
法
院
或
民
間
公
證
人
認
證
。

 

  
  

  
 五

、
出
具
本
證
明
書
之
機
關
（
構
）
可
視
申
請
人
經
歷
及
實
際
所
任
工
作
具
體
事
實
之
多
寡
伸
縮
或
複
印
使
用
，
且
可
接
用
次
頁
（
須
加
蓋
騎
縫
章
）
，
並
應
加
蓋
出
證
機
關
（
構
）
印
信
。
 

證
明
單
位
（
執
業
機
構
）
名
稱

 ○
○
消
防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
蓋
公
司
章
） 

統
一
編
號

 (
無
則
免
填
) 

 

證
明
單
位
（
執
業
機
構
）
地
址

 
 

證
明
單
位
（
執
業
機
構
）
電
話

 
02
-1
23
45
67
8 

指
導
之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消
防
設
備
師

(士
) 
○
○
○
 

(執
業
執
照
證
號

) 
  
 （

簽
章
）
  
  
  

負
責
人
（
代
表
人
）
 

○
○
○
  
  

  
  
  
  
  
  
  
  
（
簽
章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請
務
必
填
寫
開
立
證
明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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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服
務
證
明
書

(任
職
單
位
已
停
業
、
歇
業
、
撤
銷
登
記
、
廢
止
登
記
或
解
散
等
用

)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或

護
照
、
居
留
證
號
碼
）
 

出
生
年
月
日

 
證
書
字
號
及

 
核
發
日
期
 

服
務
年
資
起
迄
時
間

 
是
否
現
仍
在
本
執
業
機
構
任
職

 
（
請
於
下
列
□
中
，
擇
一
勾
選
）

 

王
大
明
 

男
 

A1
23
45
67
89
 

66
年

6
月

6
日
 
消
師
(士

)證
字
第

00
01

號
 

(1
07

年
5
月

1
日
) 

起
 

訖
 

□
是
。
  
  

■
否
，
已
於

11
0
年

02
月

01
日
離
職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9 

12
 

31
 

執
行
案
件
起
訖
時
間

(列
舉
) 

部
門
 

職
稱

 
從
事
之
工
作
業
務
名
稱

 
工
作
項
目
摘
要
、
說
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8 

6 
30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新
建
工
程
協
助
消
防
圖
說
設
計
、
監
造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新
建
工
程
協
助
消
防
竣
工
查
驗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場
所
協
助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地
點
) 

 

10
9 

01
 

01
 
10
9 

12
 

31
 

工
程
部
 

工
程
師

 
○
○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工
程
施
作

(地
點
) 

 

本
欄
位
請

 

務
必
填
寫

 
※
以
上
服
務
資
歷
共
具
有
【

 ○
年
○
月

 
○
日
】
之
協
助
從
事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
測
試
、
檢
修
或
工
程
施
作
實
務
經
驗
。【

未
填
年
、
月
、
日
者
，
本
表
無
效
】

 

附
記
：

一
、
本
證
明
書
必
須
依
申
請
人
實
際
情
形
詳
細
查
核
填
註
，
如
有
不
實
，
出
證
機
關
（
構
）
之
承
辦
人
、
主
管
人
員
、
負
責
人
、
指
導
之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及
申
請
人
，
均
應
負
法
律
責
任
。

 

 
 
 
 

 
 
 

 
 
二
、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領
有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
具
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者
，
得
申
請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三
、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之
認
定
及
證
明
文
件
，
依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辦
法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規
定
辦
理
。
 

 
 
 
 

 
 
 

 
 
四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應
為
專
任
之
工
作
年
資
，
各
款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年
資
得
合
併
累
計
。
消
防
設
備
師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應
包
括
一
年
以
上
實
際
參
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實
務
之
經
驗
；
執
業
機
構
出
具
之
服
務
證
明

書
應
經
法
院
或
民
間
公
證
人
認
證
。

 

  
  

  
 五

、
出
具
本
證
明
書
之
機
關
（
構
）
可
視
申
請
人
經
歷
及
實
際
所
任
工
作
具
體
事
實
之
多
寡
伸
縮
或
複
印
使
用
，
且
可
接
用
次
頁
（
須
加
蓋
騎
縫
章
）
，
並
應
加
蓋
出
證
機
關
（
構
）
印
信
。
 

本
人
原
服
務
於

  
 

 
  

 
 

 
 

 
 

 
 

 
 

 
 

 
 

 
 

 
 
公
司
，
於
○
○
○
消
防
設
備
師

(士
)指

導
下
，
確
實
從
事
以
上
各
項
工
作
，
惟
查
該
公
司
業
已

停
業
、
歇
業
、
撤
銷
登
記
、
廢
止
登
記
或
解
散
等
情
形
，
且
已
無
從
尋
得
原
公
司
負
責
人
、
消
防
設
備
師

(士
)開

具
服
務
證
明
或
簽
章
，
爰
特

立
此
書
切
結
，
如
有
不
實
，
本
人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立
切
結
書
人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電
話
：

  
  

  
 

  
 

 
  

  
 

  
  

 
  

 
  

 

戶
籍
地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請
務
必
填
寫
切
結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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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教
育
部
審
查
合
格
之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
理
教
授
或
講
師

)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或

護
照
、
居
留
證
號
碼
）
 

出
生
年
月
日

 
證
書
字
號
及

 
核
發
日
期
 

服
務
年
資
起
迄
時
間

 
是
否
現
仍
在
職

 
（
請
於
下
列
□
中
，
擇
一
勾
選
）

 

王
大
明
 

男
 

A1
23
45
67
89
 

66
年

6
月

6
日
 
消
師
(士

)證
字
第

00
01

號
 

(1
11

年
5
月

1
日
) 

起
 

訖
 

□
是
。
  
  

■
否
，
已
於

11
2
年

01
月

01
日
離
職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9 

12
 

31
 

講
授
起
訖
時
間
(列

舉
) 

單
位
 

職
稱

 
講
授
科
目

 
科
目
摘
要
、
說
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8 

6 
30
 
○
○
大
學

○
○
系
 

副
教
授

 
水
系
統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10
9 

01
 

01
 
10
9 

12
 

31
 
○
○
大
學

○
○
系
 

副
教
授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實
務
 

 

11
0 

01
 

01
 
11
0 

12
 

31
 
○
○
大
學

○
○
系
 

教
授

 
消
防
管
線
設
計
 

 

11
1 

01
 

01
 
11
1 

12
 

31
 
○
○
大
學

○
○
系
 

教
授

 
化
學
系
統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本
欄
位
請

 

務
必
填
寫

 
※
以
上
服
務
資
歷
共
具
有
【

 ○
年
○
月

 
○
日
】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未
填
年
、
月
、
日
者
，
本
表
無
效
】

 

附
記
：

一
、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領
有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
具
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者
，
得
申
請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二
、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之
認
定
及
證
明
文
件
，
依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辦
法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規
定
辦
理
。
 

 
 
 
 

 
 
 

 
 
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應
為
專
任
之
工
作
年
資
，
各
款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年
資
得
合
併
累
計
。
消
防
設
備
師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應
包
括
一
年
以
上
實
際
參
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實
務
之
經
驗
。
 

 
 
 
 

 
 
 

 
 
四
、
須
檢
附
教
育
部
審
查
合
格
之
教
授
、
副
教
授
、
助
理
教
授
或
講
師
之
證
書
及
符
合
授
課
起
訖
時
間
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之
講
授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技
術
或
工
程
學
科
二
門
主
科
證
明
書
；
不
同
科
目
證
明
書
時
間
重
疊
部
分
不
重
複
計
算
。

 

  
  

  
 五

、
本
證
明
書
可
視
申
請
人
經
歷
及
實
際
所
任
工
作
具
體
事
實
之
多
寡
伸
縮
或
複
印
使
用
，
且
可
接
用
次
頁
（
須
加
蓋
騎
縫
章
），

並
應
加
蓋
申
請
人
印
章
。
 

本
人

  
  

  
 

  
  

 
 

  
 

  
 

  
 

 ，
確
認
以
上
所
填
寫
資
料
及
繳
交
佐
證
資
料
為
真
，
如
有
不
實
，
本
人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立
切
結
書
人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電
話
：

  
  

  
 

  
 

 
  

  
 

  
  

 
  

 
  

 

戶
籍
地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請
務
必
填
寫
切
結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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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實
務
經
驗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 

姓
名
 

性
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或

護
照
、
居
留
證
號
碼
）

 
出
生
年
月
日

 
證
書
字
號
及

 
核
發
日
期
 

服
務
年
資
起
迄
時
間

 
是
否
現
仍
在
本
職

 
（
請
於
下
列
□
中
，
擇
一
勾
選
）

 

王
大
明
 

男
 

A1
23
45
67
89
 

66
年

6
月

6
日
 消

師
(士

)證
字
第

00
01

號
 

(1
11

年
5
月

1
日
) 

起
 

訖
 

□
是
。
  
  

■
否
，
已
於

11
3
年

01
月

01
日
離
職
。
 

※
注
意
：
執
業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不
得
兼
任
公
務

員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9 

12
 

31
 

起
訖
時
間

(列
舉
) 

單
位
 

職
稱
 

從
事
之
工
作
業
務
名
稱

 
工
作
項
目
摘
要
、
說
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8 

01
 

01
 
10
8 

6 
30
 
○
○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
○
大
隊
 

隊
員
 

專
責
安
全
檢
查
小
組
 

 

10
9 

01
 

01
 
10
9 

12
 

31
 
○
○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
○
大
隊
 

隊
員
 

專
責
安
全
檢
查
小
組
 

 

11
0 

01
 

01
 
11
1 

5 
31
 
○
○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預
防
科
審
勘
股

 
隊
員
 

圖
說
審
查
 

 

11
1 

06
 

01
 
11
2 

12
 

31
 
○
○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預
防
科
審
勘
股

 
隊
員
 

圖
說
審
查
 

 

本
欄
位
請

 

務
必
填
寫

 
※
以
上
服
務
資
歷
共
具
有
【

 ○
年
○
月

 
○
日
】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未
填
年
、
月
、
日
者
，
本
表
無
效
】

 

附
記
：

一
、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領
有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證
書
，
具
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者
，
得
申
請
發
給
執
業
執
照
。
 

 
 
 
 

 
 
 

 
 
二
、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之
認
定
及
證
明
文
件
，
依
消
防
設
備
人
員
執
業
執
照
登
記
辦
法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規
定
辦
理
。
 

 
 
 
 

 
 
 

 
 
三
、
二
年
以
上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應
為
專
任
之
工
作
年
資
，
各
款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年
資
得
合
併
累
計
。
消
防
設
備
師
之
消
防
實
務
經
驗
，
應
包
括
一
年
以
上
實
際
參
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計
、
監
造
實
務
之
經
驗

(請
檢
附
實
際
從
事
圖
說
審
查
或

竣
工
查
驗
業
務
之
公
文

)。
 

 
 
 
 

 
 
 

 
 
四
、
須
檢
附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註
記
從
事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圖
說
審
查
、
竣
工
查
驗
或
安
全
檢
查
工
作
之
公
文
。

 

  
  

  
 五

、
本
證
明
書
可
視
申
請
人
經
歷
及
實
際
所
任
工
作
具
體
事
實
之
多
寡
伸
縮
或
複
印
使
用
，
且
可
接
用
次
頁
（
須
加
蓋
騎
縫
章
），

並
應
加
蓋
申
請
人
印
章
。
 

本
人

  
  

  
 

  
  

 
 

  
 

  
 

  
  
，
確
認
以
上
所
填
寫
資
料
及
繳
交
佐
證
資
料
為
真
，
如
有
不
實
，
本
人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立
切
結
書
人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電
話
：

  
  

  
 

  
 

 
  

  
 

  
  

 
  

 
  

 

戶
籍
地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請
務
必
填
寫
切
結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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